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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4 . 在本大会内，他总是为人类的自由与尊严， 

为各民族的独立，为各国之间的合作而努力。诸位刚 

刚给他的悼词已经雄辩地证实了他在联合国所起的作 

用。他得到的尊敬与声望同他的国家的大小是不相称 

的。他帮助阐明了这个国家的政策，这种政策按照实 

际来说是以现实主义和对各国之间交往的指导原则的 

忠诚为依据的。

8 5 . 大家都知道，蒙 吉 • 斯陵相信联合国和宪章

的伟大原则，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为加强联合国在 

维护和平与和平解决各国间争端方面的作用与活动而 

努力。

8 6 . 他已经不再在人世间了，但我深信，他要 

是知道认识和了解他并曾经是他的朋友的诸位将为加 

强联合国和联合国的威望而继续奋斗,必将含笑九泉。

下午一时十分散会

第 一 七 九 〇 次 会 议

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下午三时纽约

主席：安吉 * E . 布魯克斯小姐(利比里亚）

议程项目18

选举国际法院五名法官

1 . 主席：大会将选举国际法院五名法官，以补 

足下列法官在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任期屈满后所出现 

的缺额，他们是：J. L .布斯塔曼特- 里维罗先生、V. 

M . 科列茨莛先生、田中耕太郎先生、Ph. C . 杰塞普 

先生和 G .莫雷利先生。关于选举，我想提请大会代  

表注意几件事。

2 . 首先，根据大会第 264(111)号决议，非联合 

国会员国的国际法院规约参加国可以享有与联合国会 

员国同等的权利参加大会的这一选举。趁此机会，我髙 

兴地在这里欢迎列支敦士登、圣马力诺和瑞士的代表。

3 . 其次，我要证实一下，安全理事会也在此刻 

但与大会分开而独立地进行五名法院法官的选举，这 

一程序是合乎国际法院规约第八条的。该 条 规 定 大  

会及安全理事会各应独立举行法院法官之选举”。因 

此，在这两个机构进行的投票结束之前，双方投票结 

果均不得相互通知。

4 . 最后，我想提请大会代表注意在规定时间内 

提出的候选人名单以及关于他们的补充材料，其中包

括法官杰塞普放弃候选资格的通知〔A/7570和4 ^ . 1 /  

Rev. 1 和 AcW.2-4〕0

5 . 每个候选人的履历列于文件A/7580中。大会 

还有一份秘书长提交的关于目前国际法院的组成情况 

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必须遵循的关于选举程序的备 

忘录〔A/75即〕。

6 . 根据法院规约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，候选人 

在大会及安全理事会获得绝对多数票者应认为当选。 

在大会，六十五票构成绝对多数。

7 . 要求代表们只用现在发下的选票，并在大家 

要选的候选人名字左边对面的方格里划上一个“十” 

字。凡所划名字超过五个的选票一律视为无效。

8 . 遵照议事规则第九十四条的规定，大会现将 

进行无记名投票。我要求各位代表在宣布投票结果之 

前不要离开大厅。如在第一次选举中五个候选人没有 

获得法定多数的票数，则有必要进行第二次选举，直 

到所有缺额补足为止。我相信各位代表在必不可少的 

计票时间内是能够耐心等待的。

应主席邀请，坎迪奥蒂先生（阿根廷）和斯特拉多 

夫斯基先生（波兰）担任猃票员。

进行无记名投票。

选票总数：

无效票：

129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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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故票数: 129

法定多数： 65

所得票数：

爱德华多 •希门尼斯 •德阿茁查加先

生 (乌拉圭）...................... 103

哈 迪 • C .迪拉德先生(美利坚合众国） 88 

普拉顿 • D .莫罗佐夫先生（苏维埃社

会主义共和国联盟）...............81

费德里科 •德卡斯特罗先生(西班牙） 74 

路 易 •伊格纳西奥_ 平托先生（达荷

美）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9

纳金德拉 • 辛格先生（印度）.......... 62

他 纳 .科曼先生(泰国）...............46

康斯坦丁，A .斯塔夫罗普洛斯先生

(希腊）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7

米 兰 • 巴尔托什先生(南斯拉夫）…… 19 

赫伯特 • I 布里格斯先生(美利坚合

众国）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

保 罗 • 古根海姆先生(瑞士）........  5

罗伯托 • 阿戈先生(意大利）........... 3

赫尔曼 •莫斯勒先生（德意志联邦共

和国）  .................  3

威 廉 • 里法根先生(荷兰）..............3

布赖恩 • 沃尔什先生(爱尔兰)  3

费利克斯 • 韦尔特先生(卢森堡）…… 3

阿尔德罗阿尔多• 梅斯驻塔 •达科斯 

塔先生（巴西）••.................  2

斯特凡 • 费罗斯塔先生(奥地利）…… 2 

保 罗 • 德维谢尔先生（比利时） 1

9 . 主席：我已把这次投票结果通知安全理事会 

主席。如果各位代表在我接到安全理事会投票结果之 

前能不离席，我将不胜感激。

会议于下午四时五十五分暫停，下午五时继续开

会。

1 0 . 主席：我收到了安全理事会主席下述来信：

“我荣幸地通知你，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 

七日为选举国际法院法官以补足将在一九七〇年 

二月五日出现的缺额而举行的安全理事会第一五 

一五次会议上，下列候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：费 

德里科 • 德卡斯特罗先生、哈 迪 • C . 迪拉德先  

生、爱德华多 • 希门尼斯 • 德阿雷查加先生、普 

拉顿 • D . 莫罗佐夫先生和路易•伊格纳西奥-平 

托先生”。

1 1 . 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自独立进行的'选举结 

果是，费德里科 • 德卡斯特罗先生、哈 迪 ，C . 迪拉 

德先生、路 易 • 伊格纳西奥-平托先生、爱 德 华 多 _ 

希门尼斯 • 德阿雷查加先生和普拉顿 • D . 莫罗佐夫 

先生在这两个机构中都获得了绝对多数票，当选为国 

际法院法官，从一九七〇年二月六日起，任期九年。

1 2 . 因此，我宣布他们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， 

并借此机会代表大会向他们致以亲切的祝贺。

下午五时零五分散会


